114年度花蓮縣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評鑑指標及評分標準表
                                                        依據 108.12.03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會議決議               
一、服務管理【20％】
	評鑑項目
	配分
	評分標準
	說  明
	應備文件
	自評分數
	說明

	(一)服務人員資格及管理
	3分
	每項0.75分
	1.服務人員比例及資格需符合「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及「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
2.服務人員(社工員、教保員、生活服務員)是否 建立完整人事檔案，並於「全國身心障礙福利 資訊整合平台」登載專業人員相關資訊。 
3.服務人員異動於 10 日內函報地方政府備查並完成系統資料更新。 
4.服務人員聘用及考核規範執行情形(如簽訂工作契約、職務說明、考核辦法等)，且考核留有紀錄。
	服務人員資格證明、異動函報公文及聘用考核紀錄。
	
	

	(二)在職訓練
	2分
	每項1分
	1.專職服務人員接受身心障礙福利服務相關課程之在職訓練時數，每人每年至少 20 小時。 
2.參與課程內容需符合「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在職訓練注意事項─在職訓練課程內容範疇」。
	專業人員資格及在職教育時數紀錄
	
	

	(三)督導機制
	3分
	每項1.5分
	1.定期召開督導會議(含內督、外督)，並有完整會議紀錄。 
2.回應或處理督導所提建議並有紀錄。
	會議紀錄
	
	

	(四)服務空間規 劃
	4分
	每項0.7分(最高4分)
	1.具獨立服務空間(與其他服務之空間明確、完整區隔，各服務間不互相影響)。 
2.使用空間與規劃需符合「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規範。 
3.視需求設置無障礙友善設施設備。 
4.提供採光、通風良好、乾淨衛生之服務空間。 
5.設有環境安全及逃生指示。 
6.飲用水及食物衛生安全。
	使用面積證明

	
	

	(五)公共安全
	4分
	每項1分
	1.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依規定辦理申報，並經查核合格予以備查或復核合格(適用六樓以上建物)。 
2.消防安全設施定期維護檢修，依規定辦理申報，並經查核合格予以備查或復核合格。 3.至少每年辦理一次逃生演練，並有講習與演練過程資料。 
4.備有常用急救配備及保存期限內藥品。
	相關證明 
	
	

	(六)收費管理
	2分
	每項1分
	1.訂定合理收費基準，載明收費項目及金額，且公開揭示，並函報地方政府備查。 
2.若有收費應開立收據。
	核備紀錄
	
	

	(七)財產管理
	2分
	每項0.7分(最高2分)
	1.單位接受政府補助經費如採預撥應設立專戶。 
2.帳冊記錄詳實且財務報表完整。 
3.政府補助或代管之財產及物品均編列清冊，定期盤點並有作成紀錄。
	帳冊、財產清冊及盤點紀錄。
	
	



二、專業服務【60％】
	評鑑項目
	配分     
	  評分
  標準
	說明
	備註
	自評分數
	

	（一）服務流程
	11分
	每項2.75分
	1.訂定明確之服務流程(含收案、服務異動、緊急意外事故、轉介/轉銜、結案等)。 
2.服務使用者或家屬與服務提供單位簽訂服務契約書。 
3.服務契約書內容須載明雙方權利義務、服務項目、收費標準、停止服務、申訴管道等規範。 
4.服務契約書應備 1 式 2 份，由服務使用者或家屬及服務提供單位各留存 1 份。
	流程表單
	
	

	(二)個別化服務
	16分
	每項
3.2分
	1.運用適切評估工具為服務使用者進行生活能力、健康情形、社會適應能力等個各面向需求 評估，確實掌握其各項需求。 
2.依評估結果，擬定多元且具體可操作的個別化目標(含短期及長期目標)，目標綜合考量個人 及家庭之期待與需求。 
3.定期檢視服務執行情形(能否回應服務使用者需求、目標達成情形)，並適時修正服務目標與策略。 
4.於收案時釐清家庭照顧者對個案使用服務的期待與想解決的問題。 
5.透過家庭照顧者瞭解個案在家的生活作息、喜好與興趣，並將相關資訊扣連至個別化服務計畫中。
	個案紀錄
	
	

	(三)服務規劃
	10分
	每項3.4分(最高10分)
	1.按服務使用者個別化需求設計活動內容。 2.作息活動需包含增進生活自理能力、人際關係及社交技巧訓練、休閒活動、健康促進及社區適應等內容。 
3.營造性別平等、自我倡權及社區共融的服務環境。
	個案紀錄
	
	

	(四)個案資料
	7分
	每項2..4分
	1.個案資料完整性(含基本資料、服務契約書、體檢表、訪視及各項評估結果、個別化服務計畫、服務紀錄、轉介表等資料)。 
2.訂有資料檔案管理辦法(含借閱及保管)。 3.服務提供單位按月於「全國身心障礙福利資訊整合平台」更新個案資料及服務成效。
	個案紀錄及辦法 
	
	

	(五)家庭支持
	8分
	每項2分
	1.針對有需求者擬訂家庭支持服務計畫，依據服務目標確實提供多元的家庭支持服務措施(如資源連結、轉介或轉銜服務)，並有執行紀錄。 
2.針對家庭需求進行相關資源連結與擬定服務策略，並作成服務紀錄。
	服務計畫及服務紀錄
	
	

	(六)社區經營
	8分
	每項1.4分(最高8分)
	1.盤點與開拓社區生態資源與專業服務資源，並建立社區資源清冊。 
2.結合資源宣導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 
3.結合社區資源辦理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增加活動多元性。 
4.連結社區資源提供個案及其家庭所需。 
5.能邀請社區民眾共同參與活動。 
6.服務使用者與其家庭會使用社區相關資源。
	相關紀錄
	
	


三、服務成效【15％】
	評鑑項目
	配分
	評分
標準
	說  明
	應備文件
	自評分數
	

	(一)服務品質回 饋機制及處 理
	8分
	每項2.7分(最高8分)
	1.針對服務使用者及其家庭照顧者進行滿意度調查。 
2.建立服務使用者及其家庭照顧者意見反應及申訴管道（含受理窗口、申訴範圍、處理流程）。 
3.針對滿意度調查結果、申訴、意見反應有具體回應，並有相關紀錄。
	滿意度調查表及回應紀錄
	
	

	(二)服務執行成 果
	7分
	每項3.5分
	1.每年應對服務對象之服務資料進行統計分析。 (如：年齡、障別、程度等) 
2.檢討年度方案執行情形、服務困境及因應策略。
	統計分析與檢討
	
	


四、創新服務及特色【5％】
	評鑑項目
	配分
	評分標準
	說  明
	應備文件
	自評分數
	

	(一)創新服務
	2分
	本項2分
	相較於前一年度之服務，其執行模式、支持策略、設施設備、資源開發等有明顯之發展性、突破性或創造性，並具有成效。
	無須檢附
	
	

	(二)特色
	3分
	每項2分
	1.困難個案處遇與服務策略。 
2.服務單位辦理優勢或服務特色。
	個案名冊及紀錄
	
	



	自評總分
	



自評單位：                               (請加蓋大小章)

自評日期：
1

